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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行业特征、风险水平等因素，特

制定本认定标准。

第二章 内部控制缺陷定义及分类

第二条 按照内部控制缺陷成因或来源，分为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一）设计缺陷，是公司缺少为实现控制目标的必需控制，或现存的控制不合理，

即使正常运行也难以实现控制目标。

（二）运行缺陷，是指设计有效（合理且适当）的内部控制，但由于运行不当（包

括由不恰当的人执行、未按设计的方式运行、运行的时间或频率不当、没有得到一贯有

效运行等）导致无法有效实现控制目标而形成的内部控制缺陷。

第三条 按照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严重程度，内部控制缺陷分为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

（一）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公司严重偏离控制目

标。

（二）重要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

大缺陷，但仍有可能导致公司偏离控制目标。重要缺陷的严重程度低于重大缺陷，不会

严重危及内部控制的整体有效性，但也应当引起董事会、管理层的充分关注。

（三）一般缺陷，是指除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以外的其他控制缺陷。

第四条 按照影响内部控制目标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将内部控制缺陷分为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指针对财务报告目标而设计和实施的内部控制。由于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目标集中体现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因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缺陷主

要是指不能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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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以外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

行缺陷。

第三章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第五条 按照内部控制缺陷对财务报告目标和其他内部控制目标实现影响的具体表

现形式，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分别制定认定标准。

第六条 根据缺陷可能导致的财务报告错报的重要程度，公司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将缺陷划分确定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

1、定量标准：一般缺陷为利润总额的潜在错报小于利润总额的 3%（含）；重要缺

陷为利润总额潜在错报大于等于利润总额的 3%，小于 5%（不含）；重大缺陷为利润潜

在错报绝对值大于等于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5%，且大于等于 500 万元。

2、定性标准：

（1）重大缺陷指公司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会导致严重偏离控制目标。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迹象包括：内部控制环境无效；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舞弊，

而内控系统未能发现和进行事前的约束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报表使用者正确判断的重大

缺陷等。

（2）重要缺陷是指公司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

重大缺陷，但仍有可能导致公司偏离控制目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的迹象包括：

未按照公认会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对于非常规和特殊交易的账务处理没有建立

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实施且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控制等。

（3）一般缺陷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以外的内控缺陷；

（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1、定量标准：一般缺陷为直接财务损失金额小于资产总额的 1%；重要缺陷为大于

等于资产总额的 1%，小于资产总额的 2%；重大缺陷为大于等于资产总额的 2%。

2、定性标准：

（1）重大缺陷

①公司声誉方面，负面消息流传世界各地，政府或监管机构进行调查，引起公众关

注，对企业声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②运营方面，无法达到所有营运目标或关键业务指标，违规操作使业务受到中止，

在时间、人力或成本方面严重超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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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环境方面，无法弥补的灾难性环境损害，激起公众的愤怒，潜在大规模的公众法

律投诉。

（2）重要缺陷

①公司声誉方面，负面消息在全国各地流传，对企业声誉造成重大损害；

②运营方面，无法达到部分营运目标或关键业绩指标，受到监管者的限制，在时间、

人力或成本方面大幅超出预算；；

③环境方面，造成主要环境损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大规模公众投诉，

应执行重大的补救措施；

（3）一般缺陷，是指除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以外的其他控制缺陷。

第四章 附则

第七条 本认定标准适用于公司及各子公司。

第八条 本认定标准下定量标准中所指的财务指标值均为公司上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报表数据。

第九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第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

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同时公司应对本制度立即进行修订，

并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十一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属公司董事会。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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